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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超越欣格栅工程有限公司、武汉东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全星季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卢红斌、蔡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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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式庭院装修设计咨询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古式庭院装修设计咨询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设计原则、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档

案、保修维修。 

本文件适用于古式庭院装修设计咨询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072 美丽乡村建设评价 

GB 50039 农村防火规范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庭院 courtyard 

庭院是指宅基内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建筑、场地及附属设施的总称。 

4 设计原则 

4.1 庭院设计、建设与管理应坚持适用、经济、美观、安全、卫生的原则，应符合生态保护规划以及

GB/T 37072 中的有关规定。 

4.2 庭院的设计、材质、装饰等应符合古典风格，布局合理。 

4.3 庭院防火应符合 GB 50039 有关规定。 

4.4 强弱电的设计、使用要求应符合 GB 51348 的相关要求。 

4.5 应设置完善的给、排水系统，管网布局规范合理。 

4.6 庭院绿化应充分考虑采光和遮阴需求。 

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企业在设立、运营、开展各项服务活动时，应遵守国家和装饰装修行业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

法规，确保设计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5.1.2 企业应建立服务质量体系，以保障各项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并不断完善。 

5.1.3 企业应遵循安全、环保、节能、适用、美观的基本原则。 

5.1.4 企业提供服务时，应向客户提供企业介绍及其服务范围。 

5.1.5 选用的装饰、装修材料及装饰部品的质量应符合该产品有关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的质量要求

和设计要求。企业应向客户提供合同内主要材料的出厂证明和检验报告，材料进场后应进行验收，合格

后方可进行施工。 

5.1.6 装修材料及器具应采用节能型、阻燃型和环保型产品，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产品。 

5.2 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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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企业应配备完整齐全(与施工要求相配套)的施工设备和检测器具。 

5.2.2 企业为确保检测器具的准确性，应对施工过程所使用的检测器具进行定期检修，确保测量和监

测结果的有效性。 

5.3 服务人员 

5.3.1 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应仪表端庄、举止得体，在与客户交谈时应文明用语、礼貌待人。 

5.3.2 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应着工作服且保持整洁，并佩戴醒目统一的工作牌。 

5.3.3 服务人员应经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并应具备相应从业资格证书。 

5.3.4 企业设计人员的从业资格认定，应按国家和装饰行业主管部门(及委托行业协会)的相关规定执

行。 

6 服务内容 

6.1 客户需求 

应充分了解客户对古式庭院装修设计的需求，包括风格偏好、功能要求等，确保设计方案符合客户

的期望。 

6.2 提供建议 

应根据古式庭院装修的特点和客户需求，提供专业的设计建议。包括庭院布局、建筑形式、植被选

择、材料选用等方面的建议。 

6.3 环境因素 

应考虑周边环境因素，如地形、气候、植被等，以确保设计方案与环境相协调。 

6.4 预算 

应与客户充分沟通，明确庭院装修的预算限制，提供合理的预算规划和建议，确保设计方案在预算

范围内实施。 

6.5 客户权益 

应尊重客户的自主选择权，不得强制客户选择特定的设计方案或购买特定的材料。 

6.6 设计方案 

应提供完整的古式庭院装修设计方案，包括设计图纸、材料清单、施工图纸等，为客户提供全面的

设计服务。 

7 服务档案 

7.1 建立完善的咨询服务档案记录系统，对每一次服务进行记录和归档，以便日后查询和追踪。 

7.2 咨询服务记录应清晰、明确、字迹工整，并至少包括顾客信息、服务信息。 

7.3 顾客信息应至少包括用户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7.4 服务信息应至少包括服务单位、服务日期、提供服务人员、设计服务方案、收费信息、用户确认。 

7.5 应对顾客服务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未经顾客同意，服务方不应泄露顾客服务信息，服务信息应至

少保存 3年。 

8 保修维修 

8.1 保修期 

8.1.1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装饰装修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2年，有防水要求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5年，

双方约定长于上述期限的，按约定执行。 

8.1.2 保修期自古式庭院装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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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保修范围 

8.2.1 正常情况下，施工合同列出的所有施工项目都在保修范围内。 

8.2.2 下列情况不在保修范围内： 

a) 客户因使用、维护不当造成损坏的； 

b) 私自返工或私自维修造成损坏的； 

c) 由于建筑物的变形造成损坏的； 

d) 无有效的古式庭院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的。 

8.2.3 古式庭院装修工程保修单必须具备业主基本信息、项目概况、保修范围、保修期限、维修记录

等内容。 

8.3 维修凭证 

8.3.1 在保修期内装修出现问题，客户凭在企业办理的售后服务卡办理保修，无售后服务卡凭装修时

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或竣工验收单办理保修。 

8.3.2 对不享受免费服务的，企业可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按照行业定额向客户收取人工费和材料费。 

8.3.3 维修完毕后企业施工人员应清理维修现场并出示《维修单》请客户签字确认。 

8.4 维修时限 

水电类急修项目2小时(市区范围)内，其他保修项目3～7个工作日内实施维修。 

8.5 保修责任 

8.5.1 在保修期内除 8.2.2 列出原因造成的维修外，企业应承担全部维修费用。 

8.5.2 在保修期外，企业对所装饰装修的庭院有维修义务，但维修费用应参照行业定额向客户收取人

工费和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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